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海正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发行的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３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海正债（

１２２０９４

）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８

亿元

５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５

年。

６

、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６．５％

，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８

月

２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９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１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该公司在随后

２０１１

年度跟踪评级中，将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

ＡＡ

。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６．５０％

。每手“

１１

海正债”面值

１０００

派发利息为

６５．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海正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１１

海正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５２．００

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

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公司债券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１１

海正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６５．００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

有“

１１

海正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

１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１１

海正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含当日）将本公告所附表格《“

１１

海正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本公司

联系人处，并将原件、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

并寄送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含当日）将应纳税款项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填写“

１１

海正债

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人联系并确认。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台州市椒江支行

账户号码：

１２０７０１１１０９０２１０００７２８

账户名称：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传 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邮寄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相应

的纳税申报，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上述第（

１

）项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联系人提供相关纳

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

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公司审核同意

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

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本公司无法

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公司名称：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骅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联系人：张敏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地址：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联系人：周亮、华佳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７６５

，

８７９０２０８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７４９

３．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 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５８０２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１１

海正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项目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国别

（

地区

）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收市后持有

债券张数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

：

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

：

元

）

填写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１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与

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分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亲自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

的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保荐机构。

８

、现场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关上北路

３６

号云锡大酒店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德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向部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三年规划

＞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９

、逐项审议《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４

）发行数量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的定价原则

（

６

）锁定期安排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Ａ

、

１０

万吨

／

年铜冶炼项目

Ｂ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Ｃ

、

１０

万吨铅和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的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Ｄ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Ｅ

、偿还银行贷款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修订）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资产转

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一）》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矿产资源勘察协议书》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已披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６

、

７

、

８

项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

５

、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４

、

１５

项均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及会议出席办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应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现场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６１０００

联系人：李宜华 潘文皓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０６

传 真：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３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

午

２

：

００

—

６

：

００

４

、出席现场会议：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９６０

锡业投票 买入投票 对应

“

委托价格

”

３

、投票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６０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１

议 题

议案申报

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

（

美国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德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向部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三年规划

＞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９．００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９．０１

（

２

）

发行方式

９．０２

（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９．０３

（

４

）

发行数量

９．０４

（

５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的定价原则

９．０５

（

６

）

锁定期安排

９．０６

（

７

）

上市地点

９．０７

（

８

）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９．０８

Ａ

、

１０

万吨

／

年铜冶炼项目

９．０９

Ｂ

、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９．１０

Ｃ

、

１０

万吨铅和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的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９．１１

Ｄ

、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９．１２

Ｅ

、

偿还银行贷款

９．１３

（

９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９．１４

（

１０

）

决议有效期限

９．１５

议案

１０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正

）

的议案

》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

修订

）

的议案

》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关于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附生

效条件资产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

（

一

）》

的议案

１２．００

议案

１３

关于与云南锡业集团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矿产资源勘察协议书

》

的议案

１３．００

议案

１４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１４．００

议案

１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５．００

备注：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议案

９

的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９．００

元代表对

议案

９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９．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９

中子议案（

１

），

９．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９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分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分即可使用；如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分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分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同一股份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一：送达回执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送达回执

致：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分举行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委托他人出席的尚需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及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参加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

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备注

１

、《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

２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

（

美国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德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

关于向部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５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６

、《

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７

、《

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三年规划

＞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

的议案

》

８

、《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

９

、《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４

）

发行数量

（

５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的定价原则

（

６

）

锁定期安排

（

７

）

上市地点

（

８

）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Ａ

、

１０

万吨

／

年铜冶炼项目

Ｂ

、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Ｃ

、

１０

万吨铅和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的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Ｄ

、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Ｅ

、

偿还银行贷款

（

９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

１０

）

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正

）

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

修订

）

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资产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

（

一

）》

的议案

１３

、

关于与云南锡业集团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矿产资源勘察协

议书

》

的议案

１４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１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068

证券简称：

ST

三星 公告编号：

2012-18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15

日

～2012

年

8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

23

号，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胡建平董事长

7.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发出，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

2012

年

8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59

名，代表股份

276,154,6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0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名，代表股份

272,186,6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30.36 %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3

名，代表股份

3,96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44 %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272,966,361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98.85 %

，

反对票

3,188,300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1.15 %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经办律师：胡婷、翁春娴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公司章程》条款修改内容

1.

原章程：

第八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拟修订为：

第八十条：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调整或者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2

、原章程：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利润。

公司视经营情况可以在中期或年度末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现拟修订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遵循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一）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 公司当年度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大于零；

2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在现金流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

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

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五）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及资金需要拟定，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六）董事会会议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

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七）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

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要详细记录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

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九）公司年度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董事会需提交详细的

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

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董事会会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批准，并由董事

会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十）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若公司年

度盈利且满足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十一）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当满足

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股字（

2012

）

C0006

号

致：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公

司

"

）的委托，就贵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

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

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刊载的《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

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作出决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贵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15

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会

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

会议的方式等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

7

个工作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2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2012

年

8

月

15

日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贵公司全体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5

日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4:30

如期在深圳市大工业区兰

竹东路

23

号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

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网络投票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方式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272,186,661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6%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

齐全，代表股份有效，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士，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上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出席会议人员有权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通过电邮方式传来的《赛格三星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

果统计表》， 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

53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968,000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25%

。

基于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

合法资格。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在现场会议表决之前宣布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并未出现

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该表决方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4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了证券事务主管及会计机构责任人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

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结果进行清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5

、根据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通过电邮方式提

供的《赛格三星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以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72,966,3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98.8455%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0%

；反对

3,18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表决权

1.1545%

。

上述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饶晓敏 胡 婷

翁春娴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4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

8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发布的《关于转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发布的《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聘任黄玉芬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黄玉芬女士简历：

黄玉芬，女，

198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6

年

12

月进入公司工作，

2012

年

3

月至今为公司董秘办工作人员，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目前，黄玉芬女士持有公司

500

股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日期和相关事项另行

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4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17.21％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公司与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

《股权

转让协议》

"

），以

1.6

亿元价款收购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

2000

万元出资额（目标公司总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

2000

万元占目标公司

20%

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经数次增资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持有的

目标公司的出资额变更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目标公司总出资额变更为

17431

万元，

3000

万元占目标公司

17.21%

的股权）。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目

标公司（母公司）资产总值

70198.94

万元；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目标公司（母公司）资产总值

68784.34

万元。

经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

有目标公司

17.21％

股权在相关前提下的评估值为

21301.33

万元。

二、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上述股权转让。

三、

2012

年

8

月

16

日，本公司与厦门京道天能动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欧擎海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中

1900

万元的出资额（

10.9%

的股权）转让给厦门京道天能

动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格为

162,133,333

元；其中

1100

万元的出资额（

6.31%

的股权）转

让给安徽欧擎海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格为

93,866,667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本次股权转让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公司将尽快出具关于转让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正式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4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佛山高明富湾山水

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通过决议，授权公司管理层洽谈整体转让佛山高明富湾湖酒店资产及佛

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股权 （详见

2012

年

1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2-

001

）。 为使以上资产及公司股权的转让能顺利实施，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审议通过，向全资子公司佛山

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增资，将拟转让的富湾湖酒店有关土地使用权、物业等资产注入佛山高

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详见

2012

年

4

月

5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4

）。

2012

年

7

月

17

日完成了增

资工作。

为了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工作，公司已经委托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对增资后的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京亚评报字

[2012]

第

048

号评估报告书。 评估结果如下：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采用成本法确定的高明富湾渡

假飾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31,704.38

万元。 其中：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4,726.41

万元，评估值为

33,281.63

万元，增值额

28,555.22

万元，增值率

604.16%

；负债总计账面值为

4,897.25

万元，评估值为

1,577.25

万元，减值

额为

3,320.00

万元， 减值率

67.79%;

净资产账面值为

-170.83

万元， 评估值为

31,704.38

万元， 增值额为

31,

875.21

万元，增值率

18659.02%

。

公司拟在上述评估价值基础上， 以公开拍卖方式对外转让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管理层实施上述股权转让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此次股权转让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上述股权转让交易。 由于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拍卖成交价格，如按基础起拍价

31704.38

万元成交计算，扣除原始成本、交易印花税、所得税等项，则上述股权转让交易所获得的净利润为

157,689,670.98

元，为公司全年每股带来

0.16

元的收益。

上述股权拍卖并完成过户之后，公司将及时公告最终拍卖交易结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飾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